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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：社区流浪动物聚集易引发公共卫生风险与区域生态破坏，影响社区和谐稳定。流浪动物治理需多方主体协同参与，

但在社区实践中，资源配置不均、制度设计不完善等问题突出，导致治理成效与预期存在较大差距。本文结合问卷调查数据与治

理实践，从资源协同、参与渠道、政府元治理、全流程监督四个方向提出优化思路，为和谐社区建设与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实践

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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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

随着我国宠物饲养规模扩大，流浪动物数量逐年递增，已

成为城市区域性治理难题。《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》数据显示，

全国城镇犬猫总数达 1.24亿只，流浪犬猫达 9000万只[1]，部

分大城市流浪猫单一物种规模可达数百万只。流浪动物源于宠

物遗弃、走失、无序繁殖，加之养犬管理法规层级偏低、协同

共治机制缺失，治理负担持续加重。社区栖息环境多元，大量

流浪动物聚集，居民投喂行为进一步吸引其停留。此外，社区

多采取简易安置等粗放管理方式，对弃养行为缺少有效约束，

对存量流浪动物的监管也存在不足，造成社区流浪动物数量持

续增长。

我国在流浪动物治理方面已积累相应的政策基础与实践

经验。相关制度持续向基层治理倾斜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

防疫法》提出由街道、乡镇政府牵头，联合社区开展流浪犬猫

的收容、绝育与防疫工作。各地也同步细化具体举措：北京依

托《动物收容管理办法》委托社会机构承接社区收容工作；兰

州通过《养犬管理条例》明确多部门捕捉职责；上海嘉定区发

布《社区流浪猫治理软法指引》规范 TNR 治理。流浪动物救

助类社会组织发展迅速，已成为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。广东惠

州惠城区依托《惠州市养犬管理条例》，在城管执法局与民办

非营利机构之间搭建起协同治理模式[5]。

当前流浪动物数量仍在增加，即便多方协同治理不断推

进，社区层面仍面临治理压力。流浪动物携带多种细菌、病毒，

且普遍未接种疫苗，会提高居民接触感染风险；这类动物的无

序活动会挤占小型野生动物生存空间，威胁区域生态平衡；流

浪动物繁殖一旦失控将会诱发系列社会问题，特别是流浪犬袭

击事件，不仅会造成人身伤害，还易激化社会矛盾，影响社区

安定[2-3]。现阶段社区流浪动物治理尚无稳定长效的协同机制，

单纯依赖单一主体或零散行动难以实现有效管控，推动多主体

的协同治理已成为必然选择[4]。基于此，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

并结合 SFIC修正模型，分析社区流浪动物协同治理的现实堵

点，提出优化方向，以期为社区治理实践提供参考。

2 研究设计

2.1模型选取与修正

SFIC模型由 Ansell与 Gash提出，是协同治理研究中具有

普适性的分析工具，核心要素包含起始条件、催化领导、制度

设计与协同过程[6]。社区流浪动物治理面向多元主体，利益关

系复杂。流浪动物数量随季节波动、弃养行为等变动，治理工

作具备长期性与反复性，需要持续投入及多方协作，SFIC模

型适配这一场景。现有研究指出 SFIC模型存在效果监督环节

缺失的局限[7]，本文结合社区流浪动物治理实际，在原有模型

框架中增设治理效果监督环节。

图 1 社区流浪动物治理 SFIC模型修正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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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研究方法

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，通过线上渠道发放问卷共 230份，

剔除无效样本后得到有效问卷 218份，并使用 SPSS软件对问

卷 数 据 进 行 处 理 ， 问 卷 具 有 较 好 的 信 度 和 效 度

（CronbachAlpha=0.894>0.7，KMO=0.852>0.8），此次问卷调

查内容涵盖调查对象所在社区、身份角色、参与经历等基本状

况以及调查对象的合作对象范围、治理内容、个人参与意愿等。

3 基于 SFIC修正模型的社区流浪动物协同治理的现

实困境

3.1起始条件不平衡

社区流浪动物治理主体间资源配置不对称。政府部门可统

筹政策安排，却受人力与专项经费的约束。基层社区贴近群众，

动员效率高，但缺少专业处置能力。社会组织拥有成熟的救助

经验，参与渠道不足使其长期处于治理边缘。居民个体资源零

散，大多只能参与辅助工作，难以发挥更大作用。流浪动物治

理需承担捕捉、收容、绝育等多项固定支出，现有成本分担方

式并不均衡。本研究多选题数据显示，78.08%的受访者受时间

与精力限制难以参与治理，不同主体承担的资源差距持续扩

大。许多受访者反映反映信息获取不及时、参与路径不清晰，

进一步拉大主体间的信息差距。

3.2社区流浪动物协同治理制度设计不完善

3.2.1制度覆盖存在结构性空白

我国有关流浪动物的规定分散于《动物防疫法》《治安管

理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中[8]，尚未形成统一、专门的立法体系。

现有规制多聚焦犬类管控，针对流浪猫等其他常见流浪宠物的

专项条款近乎空白，制度覆盖上存在结构性盲区。

3.2.2协同政策缺失、制度层级偏低

流浪动物治理的政策依据现以地方规章与部门通知为主，

整体法律效力不高，各环节流程衔接缺少统一标准。问卷多选

题数据显示，未参与治理的群体中，61.64%的受访者因不了解

协同治理相关内容无法参与，58.90%的受访者因参与渠道不清

晰未能参与。这些数据直接反映出协同政策的缺失。

3.2.3制度整体约束力不足、激励欠缺

对于宠物弃养等行为，多数地方仅作出原则性禁止，未明

确配套惩戒措施，整体约束力不足。同时，我国关于社会组织

的立法尚不完善，制约了其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能力[9]。

3.3协同治理过程运行不畅

3.3.1参与主体数量有限

理论上高效的社区流浪动物治理体系需政府、社会救助组

织、兽医机构、志愿者和居民等共同努力，但现实远非如此。

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到在社区流浪动物治理合作中，社区居委会

和物业占比均超 70%，而政府等其他主体参与度较低，参与主

体数量有限。同时超 58%的受访者认为社区流浪动物治理合作

频率低，表明在治理中跨主体合作不足。

3.3.2合作形式单一

社区各主体目前的合作仍集中在救助、领养等传统环节，

合作形式单一。同时，合作内容也存在片面性。问卷数据显示，

各主体在流浪动物治理中的合作内容以收容领养为主，占比

80.83%，救助活动占比 77.5%，宣传教育与政策讨论的参与度

明显偏低。这说明当前合作多集中于事后救助与医疗，对教育

宣传、长期安置等前置与长效环节关注不足，无法从源头遏制

流浪动物问题，也难以保障治理工作的长期开展。

3.4社区流浪动物协同治理中催化领导力彰显不足

3.4.1引导激励缺位

政府在引导社会组织、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流浪动物治理

时，在授权边界、服务保障、权责划分等方面规定模糊。如《北

京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〉办法》仅原则性鼓励

符合条件的机构参与，但未对符合条件的具体标准作出明确界

定。同时，对参与社区流浪动物治理的主体，缺乏资金扶持、

表彰奖励等激励政策，进一步抑制了各主体的参与积极性。

3.4.2元治理职能弱化

从决策参与的调查结果看，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决策的渠道

不畅、话语权不足。“有机会参与流浪动物治理相关讨论”的

平均分为 2.33分，“自身意见能被相关主体重视”的平均分为

2.28 分，“个人参与能影响实际治理安排”的平均分为 2.23

分，三项得分均低于量表中值，从实证层面印证了多元主体在

决策参与中的被动地位，印证了社区流浪动物协同治理中催化

领导力彰显不足的困境，其根源在于政府相关部门“元治理”

职能未充分履行[9]。实践中，政府部门整体规划与资源整合力

度不足，削弱了协同治理效果。

3.5协同治理结果监督不足

协同结果是协同治理的阶段性成效。当前社区流浪动物协

同治理依靠沟通协作形成治理成果，但缺少对阶段性成果的监

督，难以保障成果稳定性，影响治理工作的长期推进。调查数

据显示，公众对社区流浪动物治理监督与反馈机制的认可度偏

低，“本社区流浪动物治理存在明确监督机制”平均得分 2.28

分，“监督能有效约束各方行为”平均得分 2.32分，“问题能

够得到及时纠正”平均得分 2.35分，三项得分均低于量表中值，

反映出社区流浪动物协同治理缺乏科学监督，难以有效约束治

理行为，也易使不合理的治理措施直接落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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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结论与优化路径

社区流浪动物数量不断增加，已成为城市治理中较为突出

的问题。这类动物在社区聚集，会对公共卫生、生态环境与公

共安全造成多方面压力，仅依靠单一主体开展工作难以实现有

效管控。本文以 SFIC模型为框架，结合社区流浪动物治理的

现实需求，对多元协同治理面临的困境展开分析。研究显示，

社区流浪动物协同治理的核心矛盾在于各要素失衡：起始条件

中资源配置不均衡；制度设计存在短板；协同过程中参与主体

偏少，合作形式单一；催化领导力不足，缺乏必要的引导激励；

效果监督机制不够完善。

基于上述问题，本文提出对应的优化路径。在起始条件方

面，搭建跨主体资源整合平台，有效对接政府的政策统筹、社

会组织的专业技术、基层社区的动员优势与居民的零散资源。

针对受访者时间与精力有限、参与度不高的情况，设置灵活的

参与方式，缓解资源与动力失衡状况。在制度设计方面，加快

专项立法，弥补制度空白，规范衔接流程，强化对弃养行为的

约束惩戒。在协同过程方面，扩大参与主体范围，打破以居委

会与物业为核心的单一治理格局。丰富合作内容，跳出以救助、

收容、领养为主的传统模式，创新合作形式。在催化领导方面，

细化引导与激励政策，将原则性表述转化为可执行的标准与流

程，推动公共资源落地并转化为实际治理效果。强化政府元治

理职能，发挥统筹引领、跨主体协调与资源整合作用，保障各

主体的表达与参与权利。在结果监督方面，建立全过程监督机

制，通过信息平台公开治理进展与资金使用情况，提升治理透

明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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